
关于印发《黑龙江职业学院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 

《黑龙江职业学院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经 2018 年 4

月 4日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黑龙江职业学院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黑龙江职业学院 

2018年 4月 10日 

  



附件 

黑龙江职业学院 

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管理办法 

按照《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实施黑龙江省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的

通知》（黑教职函〔2017〕551号）文件精神，为全面推进我校高水平高职

院校建设，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特制定本办法。 

一、管理机构与职责 

（一）成立高水平高职院校项目建设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 

全面负责建设项目整体规划，资金筹措及调配；全面负责项目实施的组织、

监督及协调，项目质量的监控、评估、验收等工作，审议重大事项，并研

究制定相关制度及措施。 

（二）领导小组下设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建设办”），

日常办公地点设在科研与校企合作处。负责传达和贯彻各级主管部门的政

策文件及要求；负责组织项目建设方案和项目绩效表的编制、修订；督促

检查建设项目的实施进度；统筹、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共性问题；负责

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的统计、建档管理等工作。 

（三）成立 8个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工作组（以下简称“项目工

作组”），即专业群项目工作组、教师队伍项目工作组、治理能力项目工作

组、服务能力项目工作组、“外引内化”国际化项目工作组、“智能校园”

信息化项目工作组、“铺路石”文化项目工作组、高水平专业项目工作组。

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实行项目工作组负责制，各项目工作组具体负责制定

本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组织实施计划，按预算落实项目资金使用计



划；定期向领导小组提交书面汇报，汇报本项目工作组负责的建设项目实

施情况，接受领导小组的监督、检查、指导和评估，并提交项目建设的相

关资料。 

（四）成立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保障工作组（以下简称“项目保

障工作组”），具体负责项目专题网站建设及维护；负责项目建设动态信息

发布；负责项目全程检查、监督和审计；负责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

负责项目仪器设备及印刷品招标和采购。 

二、建设项目实施 

（一）严格遵循《建设方案》 

学校高水平高职院校项目的建设目标、建设内容以《黑龙江职业学院

黑龙江省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方案》为准，各项目工作组和项目牵头部门

不得随意更改。在建设内容和建设资金需要调整时，应事先向领导小组提

出申请报告，说明原因和理由，经领导小组批准后方可做小幅调整。 

（二）实行项目负责制 

各项目工作组组长是本项目建设的第一责任人，代表项目工作组与领

导小组签订责任书。各项目工作组牵头部门负责本项目的组织实施，组织

协调子项目责任部门开展项目建设工作，承担项目建设主体责任。子项目

责任部门必须按照项目工作组组长和牵头部门要求，承担子项目的组织实

施工作，保证建设进度和实现预期的效益目标；若子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

重大问题和新情况，应及时向项目工作组组长汇报，以便及时研究和解决

问题，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强化项目过程管理 



1.各项目工作组制定本建设项目的具体实施方案，组织实施计划，按

预算落实项目资金使用计划，每月组织召开一次本项目推进会，了解子项

目责任部门项目进展情况，解决子项目开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推进子项

目建设任务进度，将工作进展情况及问题汇总报领导小组。 

2.各项目工作组定期向领导小组提交书面汇报，汇报本工作组建设项

目的实施情况，接受领导小组的监督、检查、指导和评估，并提交项目建

设的相关资料。 

3.领导小组每学期召开项目进展情况汇报会，听取 8个项目工作组项

目实施情况，了解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妥善解决影响项目建设的重大

问题。 

4.实施学期初报计划、期末报半年总结等信息统计制度，项目工作组

将建设动态信息、阶段建设成果等报至建设办，建设办要分类管理，保证

统计信息的完整性、延续性。 

5.实行年度验收检查制度。年度检查由领导小组组织实施，其主要任

务是对各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情况、项目经费的落实、使用情况、质量和

效益等方面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取得经验迅速推广。年度总结

由项目工作组组长把项目建设的年度统计、年度经费预决算、投资完成情

况及成果效益等有关资料汇总后报领导小组，由建设办汇总上报省主管部

门。 

6.创建“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网站”，详细发布各项目工作组建

设动态信息、阶段成果等信息。 



7.教育部、教育厅临时布置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相关工作，建设办要

准确把握政策，组织协调各建设项目，各项目工作组应及时填报，保质保

量完成相关工作。 

8.项目最终验收。建设项目期满，由项目牵头部门向领导小组提交项

目验收申请报告，全面阐述项目计划的落实情况和取得的成果，领导小组

根据《黑龙江职业学院黑龙江省高水平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建设方案》

对项目进行验收。 

三、建设资金管理 

学校高水平高职院校项目建设所需的专项资金，根据资金来源，专款

专用，不得挤占挪用。 

四、考核与奖惩 

（一）学校对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实行严格的绩效考评，将高水

平高职院校项目建设纳入学校目标管理考核。 

（二）学校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成果，

按国家有关规定组织鉴定，并进行成果登记，成果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

专利权归学校，成果可按有关规定申报各级奖励。 

（三）对考核成绩差，影响项目正常建设和验收的，学校将追究承担

该项目牵头单位主要领导责任。 

五、附 则 

（一）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建设过程中，各项目组可根据需要制

定相应的管理制度。 



（二）本管理办法未尽事宜，由黑龙江职业学院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

领导小组根据上级精神研究决定。 

（三）本办法学校高水平高职院校项目建设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四）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